
國立屏東大學 111-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 

族語教學教師甄選簡章 重要日程表 

序號 日期 項目 備註 

1 
111年 8月 4日(四) 

10時起 
公告甄選簡章 

※請逕至以下網站下載使用，不另販售: 

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網站 

https://ierc.nptu.edu.tw/index.php 

2 

111年 8月 15日(一)  

17時止 

(逾時不受理) 

徵選期程 

(報名日期) 

請考生依甄選簡章內容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校

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。 

地點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 

      心一樓辦公室(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-小港  

      區立群路 6號，捷運小港站 1號出口。) 

3 
111年 8月 22日(一) 

10時起 
公告應試順序 

※公告於以下網站: 

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網站 

https://ierc.nptu.edu.tw/index.php 

4 
111年 8月 24日(三) 

9時起 

面試 

（試教與口試） 

9時起至結束為止。 

地點：屏東市林森路 1號敬業樓 3樓 

5 
111年 8月 29日(一) 

13時起 
公告錄取名單 

※公告於以下網站: 

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網站 

https://ierc.nptu.edu.tw/index.php 

 

  



 

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考人須知 

(請務必詳閱並配合辦理) 
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疫情，維護應考人權益、維持考試公平、保護

應考人及試務人員健康為原則，主要防疫措施具體說明如下，請配合辦理： 

 

一、確保整體應考人應試健康與安全 

(一)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48條、第 58條規定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具感 

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，屬「居家隔離者」、「居家檢疫者」、「加強自主健康管 

理者」或「如就醫後經醫院安排採檢，返家後於接獲檢驗結果前，應留在住居 

所不可外出之自主健康管理者」，如適逢本項考試時間，即不得應考，且不得補 

考。 

(二)不得應試之應考人如參加本項考試，經查證屬實應立即終止應試，並由試

務單位通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處理且成績不計。 

二、考場人員全面配戴口罩 

(一)應考人進入考場及試場時，應自備並配戴口罩，如經勸導或處置仍不配戴

口罩，禁止進入考場及試場。 

(二)應考人於試場內應全程配戴口罩，考試期間，於核對應考人面貌時，請應

考人自行取下口罩，完成查核後，再戴上口罩。拒絕配戴口罩且經勸導不聽

者，不得應試。 

三、進入考場前，全面量測體溫(請應考人提前抵達考場量測體溫) 

(一)依據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」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規定，所有人員進入考

場前須配合量測體溫，未量測體溫者一律不得進入考場及試場，請應考人掌握

時間，以免影響應試權益。 

(二)配合防疫應變措施，考場使用額溫槍進行體溫量測。 

(三)考試當日體溫量測，若額溫≧37.5℃或耳溫≧38℃，將再進行複檢，如確

認發燒，將由專人引導應考人至「防疫備用試場」應試，如拒絕配戴口罩或拒

絕至「防疫備用試場」應試，依「缺考」論處，以確保其他應考人權益。 

四、不開放人員陪考：為避免人潮群聚，不開放應考人親友進入考場(校園)。 

五、維持各試場通風並加強消毒 

依據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」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規定，提高試場之環境消毒

頻率，各試場將開啟冷氣及試場內四個角落窗戶各 5-10公分，並提供手部清潔

等防疫物資，以供應考人及考場人員使用，維持個人手部清潔。 

六、管制考場進出場動線 

依據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」因應指引：社交距離注意事項規定，提高試場之

環境消毒頻率，各考場已預先規劃應考人進場、出場及考場內部移動線，以避

免人潮聚集，應考人務必配合考場規劃之動線移動，保持適當社交距離，落實

防疫工作。 

七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作業，調

整防疫措施，相關訊息將公告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公告網站及原住民族教育資

源中心網站。特別提醒應考人，防疫期間避免出入人潮擁擠之地，隨時關注自

己的健康狀態，安心準備應試，才能有最好的表現。 

  



國立屏東大學 111-112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 

族語教學教師甄選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補助計畫辦理 

二、 目的 

為執行原民會族語學習中心計畫，提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質

量，強化族語傳承與發展之力度與深度，擴大現有族語教師資

料庫，且維護教學品質，遂辦理「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」及

「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」族語教師甄選。 

三、 辦理語別：排灣族語、魯凱族語、阿美族語、布農族語、卡那

卡那富族語、拉阿魯哇族語、茂林魯凱族語、萬山魯凱族語、

多納魯凱族語 

四、 授課地點： 

(一)、 學分班：國立屏東大學、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、高雄

市那瑪夏達卡努瓦里。 

(二)、 學習班：國立屏東大學、屏東縣春日鄉、屏東縣獅子

鄉、屏東縣牡丹鄉、高雄市小港區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、高

雄市那瑪夏區那瑪雅里、高雄市杉林區巴楠花部落小學、高

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、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、高雄市茂林區

萬山里、高雄市茂林區多納里。 

五、 徵選期程 

報名送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15 日(一)17:00 止(以郵戳

為憑)。 

六、 甄選之課程與名額 

(一)、 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 

科目 語種 錄取名額 



正取 備取 

族語(一)(二)(三)(四) 排灣族、卡那卡那富族、拉阿魯哇族 1 2 

族語結構 排灣族、卡那卡那富族、拉阿魯哇族 1 2 

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 1 2 

原住民族教育 1 2 

族語教材教法 1 2 

族語教學觀摩及教學實習 1 2 

族語評量與測驗 1 2 

(二)、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： 

語種 
錄取人數 課程 

正取 備取 

排灣族 3 2 1.基礎班(中級) 

2.進階(一) 

班(中高級 I) 

3.進階(二)班(中高級 II) 

4.進階(三)班(高級) 

5.其他學習班，如閱讀書

寫班、成人會話班、翻譯

寫作班、口譯班 

霧台魯凱族 1 2 

大武魯凱族 1 2 

阿美族 1 2 

布農族 3 2 

卡那卡那富族 1 2 

拉阿魯哇族 1 2 

茂林魯凱族 1 2 

萬山魯凱族 1 2 

多納魯凱族 1 2 

 

七、 報名資格 

(一)、 必備條件(下列資格 2 擇 1)： 

1. 通過 103 年以後族語高級（含）以上認證者。 



2. 通過 102 年以前原住民族族語認證合格者。 

(二)、 下列資格至少具備一項： 

1. 具族語教學實務經驗。 

2. 具備教師證書，現職或退休教師。 

3. 各大專校院原住民族教學領域專家學者。 

4. 曾修畢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開設之「師資培育學程 20 

學分班」。 

八、 徵選方式： 

（一） 第一階段審查(8/16-8/19)：寄送書面資料(郵寄或 email

皆可)，需檢附以下資料(總成績 50%) 

（1） 族語教學教師簡歷表（如附件一）20% 

（2） 通過族語認證考試之憑證(證書)10% 

（3） 教學經驗及年資證明 10% 

（4） 加分條件 10%(最高得 10 分) 

A. 學歷(國中以下畢業 1 分、高中職畢業 2 分、專科

畢業 3 分、大學畢業 4 分、碩士以上畢業 5 分) 

B. 參加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族語振興人員增能研

習(36 小時以下 2 分、36 小時以上 3 分、72 小時

以上 4 分、100 小時以上 5 分) 

C. 族語著作(無著作 0 分、有族語著作，但未出版 2

分、有 1 本族語著作，並出版 3 分、有 2 本族語

著作，並出版 4 分、3 本以上族語著作，並出版 5

分) 



D. 推動族語復振工作相關經驗(1 年以下 1 分、1 年以

上 2 分、2 年以上 3 分、3 年以上 4 分、4 年以上

5 分) 

E. 參與本中心 109-110 年辦理之教學工作坊(1 次 1

分、2 次 2 分、3 次 3 分、4 次 4 分、5 次 5 分) 

（二） 第二階段審查：通過第一階段審查者，8/22 以前以簡

訊與 email 通知，並安排第二階段面試(總成績 50%)。 

（1） 應試方式：先進行口試 10 分鐘，再接續進行試教 15

分鐘。 

（2） 響鈴提醒：口試 9 分鐘 1 短鈴提醒，滿 10 分鐘 2 短

鈴結束口試；試教 8 分鐘 1 短鈴提醒，滿 10 分鐘 2 短

鈴結束試教。 

（3） 自我介紹 5%，5 分鐘 

（4） 簡歷答詢 10%，5 分鐘 

（5） 教學呈現(課程演示)35%，試教 10 分鐘：考生可採

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原住民族語教材 42 語第 1

至 9 階教材（簡稱九階教材）或自編教材。 

（三） 教學工作坊：通過第二階段審查者，將於開課前兩週

辦理教學工作坊及備課會議。 

九、 徵選班別 

(一)、 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: 

語別 科目 學分數 備註 

排灣族語 

族語(一)(二)(三)(四) 

2  

 卡那卡那富族語 2 

拉阿魯哇族語 2 

排灣族語 
族語結構 

2  

卡那卡那富族語 2 



拉阿魯哇族語 2 

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

 

2  

原住民族教育 2 

族語教材教法 2 

族語教學觀摩及教學實習 2 

族語評量與測驗 2 

 

(二)、 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： 

班別 級別 語種 時數 

基礎班 中級 

排灣族、魯凱族、阿美族、布農族、卡那

卡那富族、拉阿魯哇族、茂林魯凱族、萬

山魯凱族、多納魯凱族、太魯閣族 

36 

進階(一)班 中高級 I 

進階(二)班 中高級 II 

進階(三)班 高級 

閱讀書寫班 高級、優級 

翻譯會話班 高級、優級 

成人會話班 高級、優級 

＊授課期程為 111 年 9 月 ~ 113 年 7 月學期間或寒暑假，依招生狀

況調整開課學期。 

七、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甄選評審委員應確實保密，其本人或配偶、前配偶、三親等內

之血親及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報名應試，應予以迴避。 

（二） 依甄選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，錄取人員即取得｢原住民族

語言屏東學習中心｣教師資格。 



（三） 意者請備允上述資料請於 8/15(星期一) 前 mail 至 

sakilala7@nptu.edu.tw 康先生或掛號寄至屏東市林森路 1 號 原

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收(請註明應聘族語教學教師) 

聯絡電話：08-7663800-23001 康先生 

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敬啟 

  



 

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開設課程表 

一、族語教學知能課程（共同課程）：6科 12學分  

必 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必 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

○○族語結構 2 族語教材教法 2 

原住民族教育 2 族語評量與測驗 2 

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2 族語教學觀摩及教學實習 2 

二、族語課程（依族語別分班上課）：4科 8學分 

選 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選 修 科 目 名 稱 學分數 

○○族語(一) 2 ○○族語(二) 2 

○○族語(三) 2 ○○族語(四) 2 

備註： 

1. 修畢族語(一)課程成績及格且缺課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

始可修族語(二)課程，餘類推。 

2. 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中高級認證測驗合格證書者，可

免修族語(一)、(二)、(三)課程；取得高級（含）以上認證測驗

合格證書者，可免修習族語課程。 

族語學分班之族語課程可採認族語學習班課程：修畢族語基礎班且

成績及格者，可免修族語(一)課程；餘類推。 



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(及學分班)各級別族語課程規劃表 

班 別 時數 課 程 目 標  課 程 規劃 

族語 

基礎班 

/族語(一) 

36 

小時 

1. 習得基本詞彙 500詞 

2. 能正確發出族語書寫符號所標示之語音、

並分辨詞彙輕重音位置 

3. 能閱讀及理解短篇繪本及短文 

4. 能正確書寫日常生活簡單句子 

5. 能以簡短句子進行日常生活溝通 

6. 應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級之族語能力 

參酌主管機關以下教材研定相關課程：  

1.字母篇教材 

2.歌謠篇教材 

3.句型篇國中版及高中版教材 

4.族語 E樂園-空中族語教室(基礎入門篇

5課、基本句型篇 6-10課) 

族語 

進階班(一) 

/族語(二) 

36 

小時 

1. 習得基本詞彙 800詞 

2. 能閱讀及理解中篇文章 

3. 能正確書寫日常生活簡單句子 

4. 能以正確之簡單句子進行日常生活溝通 

5. 大致可以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高級之族

語能力 

參酌本會提供以下教材研定相關課程： 

1.生活會話篇、閱讀書寫篇教材 

2.族語 E樂園-空中族語教室(基本句型篇

6-10課、基本句型篇 11-13課及句型結構

篇 14-17課) 

3.族語 E樂園-繪本平臺各類繪本 

4.族語 E樂園-情境族語 

5.各族語法概論書籍 

族語 

進階班(二) 

/族語(三) 

36 

小時 

1. 習得基本詞彙 800詞 

2. 能閱讀及理解中篇文章 

3. 能了解基本之語法結構 

4. 能以族語簡短陳述自己意見 

5. 應達成族語認證測驗中高級之族語能力 

參酌本會提供以下教材研定相關課程： 

1.閱讀書寫篇教材 

2.族語 E樂園-空中族語教室 

3.族語 E樂園-繪本賞析 

4.族語 E樂園-情境族語 

5.族語線上辭典 

6.各族語法概論書籍 

族語 

進階班(三) 

/族語(四) 

36 

小時 

1. 習得基本詞彙 1000詞 

2. 能閱讀及理解長篇文章 

3. 能了解複雜之語法結構 

4. 能了解族語之篇章結構 

5. 能以族語自由表達自己意見及看法。 

6. 大致可以達成族語認證測驗高級之族語

能力 

參酌本會提供以下教材或資源、周遭發生

之事件或族人關心之時事議題等研定相

關課程： 

1.閱讀書寫篇教材、文化篇教材 

2.族語 E樂園--繪本賞析 

3.族語線上辭典 

4.族語 E樂園-情境族語 

5.族語 E樂園-空中族語教室 

6.族語 E樂園-每日讀報 

7.各族語法概論書籍 



8.族人關心之時事議題 

備註：修畢族語基礎班或族語(一)課程成績及格且缺課時數未達總

時數三分之一、或通過中級認證考試者，始可修族語進階班(一)課

程，餘類推。 



寄件人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收件人：900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一號 

國立屏東大學敬業樓 301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

 

 

 



 

書面資料檢核表 

   請將資料於裝入信封前檢視相關資料是否備齊，並請勾選後放置

於信封內一併寄出。資料收到後本單位也將協助檢視並勾選資料內

容。 

考生資料檢視 單位資料檢視 

□族語教學教師簡歷表 

□通過族語認證考試之憑證(證書) 

□教學經驗及年資證明 

□最高學歷證明 

□其他資料 

□族語教學教師簡歷表 

□通過族語認證考試之憑證(證書) 

□教學經驗及年資證明 

□最高學歷證明 

□其他資料 



附件(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立 屏 東 大 學 

「原住民族語言學分班」及「原住民族語言學習班」 

族語教學教師甄選報名表 

編號 
(由工作人員填寫) 

 擬聘族語教學教師職稱  

姓  名  身分證 
字號 

 E-mail  

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 

性別  出生日期 
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

日 
個人金融

機構帳戶 
□中華郵政 □臺灣銀行 □其他          

局帳號： 

電話 公  宅  手機  

最高學歷 
（中文學校名稱） 

 系所別  學位 
（請填列畢業學歷） 

教師證 
書字號 職級  年資起 

算日期  字號  

專任服務機關 

 

名  稱 職 稱 服務機關 
起始日期 

服 務 機 關 地 址 

    



族語認證與年資採認項目 

通過族語考試 □是，於  年通過    。□否 

年
資
採
認
項
目 

曾任或
現任族
語教師 

□是，於        年起擔任             ，累積族語教學年資         年。 

      於        年起擔任             ，累積族語教學年資         年。 

      於        年起擔任             ，累積族語教學年資         年。 

□否 

參加族
語相關
活動 

 

 

請黏貼相片 
徵選族語別、

課程(請勾選) 

學分班 

族語(一)(二)(三)(四) 

□排灣族語    □卡那卡那富族語   

□拉阿魯哇族語                  

族語結構 

□排灣族語    □卡那卡那富族語   

□拉阿魯哇族語 

□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概論     □原住民族教育 

□族語教材教法             □族語觀摩及教學實習    □族語評量與測驗 

學習班 



□基礎班                □閱讀書寫

班 

□進階(一)班(中高級 I)  □成人會話班 

□進階(二)班(中高級 II) □翻譯會話班 

□進階(三)班(高級)      □其他____

班 

 

□排灣族語  □霧台魯凱族語 

□布農族語  □阿美族語 
□卡那卡那富族語 □拉阿魯哇族語 

□茂林魯凱族語   □萬山魯凱族語 

□多納魯凱族語   □大武魯凱族語 

備註 上述內容請簡附佐證資料。 簽  章  

甄選結果 
(報名者請勿填寫) 

□通過            □未通過 



 


